
8.4 国际税收证明开具

8.4.1—174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开具

【事项名称】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开具

【申请条件】

企业或个人（以下称申请人）为享受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签署的税收协定，内

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税收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签署的税收协议，航空协定税收条款，

海运协定税收条款，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者换函的协

定待遇，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任一公历年度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中国税

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下简称《税收居民证明》）。

【设定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0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31号修改）第一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7号）第一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 1份

2
与拟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收入有关的合同、协议、

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等证明资料
1份

材料文本为外文的，同

时附送中文译本，下同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申请人为个人且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

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

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证明

材料，包括申请人身份信息、住

所情况说明等资料

1份

申请人为个人且在中国境内

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

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天

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时间的相

关证明材料或者说明材料，包括

出入境信息等资料

1份

境内、外分支机构通过其

总机构提出申请
总分机构的登记注册情况 1份

以合伙企业的中国居民

合伙人提出申请
合伙企业登记注册情况 1份

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对

《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有

特殊要求

需要特殊要求书面说明以及《税

收居民证明》样式
1份

主管税务机关或者上级税务

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资料无

法作出判断

补充提供的相关资料 1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主管税务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无法准确判断居民身份的，

需要报告上级税务机关的，20个工作日内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申请人填报或提供的资料应提交中文文本，相关资料原件为外文文本的，应当同

时提供中文译本。申请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上述资料的复印件时，应在复印件上加盖

申请人印章或签字，主管税务机关核验原件后留存复印件。

4.申请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5.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内、外分支机构应当通过其总机构向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合伙企业应当以其中国居民合伙人作为申请人，向合伙人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对《税收居民证明》样式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可提供特

殊要求书面说明以及《税收居民证明》样式申请办理。

7.主管税务机关或者上级税务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资料无法作出判断的，可以要求

申请人补充提供相关资料，需要补充的内容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补充资料的时

间不计入工作时限。




	8.4　国际税收证明开具
	8.4.1—174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开具


